
 

 公共藝術設置作品辦理移置或拆除程序 
 

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第 29條規定，興辦機關（構）於常設型公共藝術設置完成驗

收後，應列入財產維護管理，不得任意予以移置或拆除。但該公共藝術作品所需修

復費用超過其作品設置經費三分之一、具公共安全疑慮或有其他特殊情形者，不在

此限。興辦機關（構）應擬訂移置或拆除計畫，依前揭辦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程序

辦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審議機關：臺中市政府 

審議通過，依國有財產法等財

產管理相關法令及程序辦理書 

 不通過，機關自行結案 

興辦機關（構）經評估，

擬移置、拆除公共藝術設

置作品 

檢視現有公共藝術相關資料管理 

提送審議會 

審議 

機關檢視公共藝術設置

計畫書、完成報告書、

契約、管理維護計畫或

主管審議機關是否有相

關約定 

研擬 

「公共藝術移置或拆除計畫書」 


